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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重组上市的说明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

方式购买广东南海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高质量基金”）100%财产份额，以现金方式购买臻达发展有限公司持有

的粤丰环保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丰环保”）7.22%的股份，最终实现对粤

丰环保 100%控股，并拟向不超过 35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

过 12亿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详见同日披露的《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公司董事会就本次交易是否构成关联交易、是否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及重组上市作出

说明如下：

一、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本次交

易的交易对方之一为广东南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的母公司，本

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在审议与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议案时，

关联董事、关联股东应当回避表决。

二、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规定：“上市公司在十二个月内连续对同一或者相关

资产进行购买、出售的，以其累计数分别计算相应数额。已按照本办法的规定编

制并披露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的资产交易行为，无须纳入累计计算的范围。中国

证监会对本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的累计期限和范围另有规

定的，从其规定。交易标的资产属于同一交易方所有或者控制，或者属于相同或

者相近的业务范围，或者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下，可以认定为同一或者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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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资产。”

2026 年 4月，公司全资子公司瀚蓝固废通过网络拍卖购买昌乐金丝达新能

源有限公司持有的瀚蓝（饶平）固废处理有限公司 10%股权，成交价格为 129.46

万元。该项交易涉及的交易标的所从事的业务与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粤丰环保属

于相近业务范围，因此纳入本次交易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的累计计算范围。

根据本次交易标的资产、饶平固废与上市公司 2025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数据

及交易作价情况，相关比例计算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收购比例

与交易金额孰高

资产净额*收购比例

与交易金额孰高

营业收入*收
购比例

高质量基金

100%财产份额
215,942.87 215,942.87 -

粤丰环保

7.22%的股权
165,294.30 83,831.84 32,457.42

饶平固废 10%
的股权

3,635.77 1,525.49 768.15

合计 384,872.94 301,300.20 33,225.57
上市公司对应

财务数据
6,221,737.32 1,857,396.09 1,393,690.70

占比 6.19% 16.22% 2.38%

根据上述计算，相关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和营业收入均未达到上市公司相应

指标的 50%以上，本次交易未达到《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标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三、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

本次交易完成前，公司的控股股东为佛山市南海供水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

制人为佛山市南海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为

南海控股，实际控制人为佛山市南海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因此，本次交易未

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构成《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

特此说明。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6月 1日


